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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和形式都要合法有效
  员工手册可以看作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的工具， 通过书面化的员工

手册， 员工能够直接、 全面地了解

企业和企业文化， 便于统一管理。

同时， 把劳动者需要了解的、 重点

需知的、 应该做到的、 企业重点要

求的内容编到一起， 既能重点告

知， 又能成为索引。 如果企业规章

制度繁多， 将其梳理成员工手册不

失为一种好的管理方法。

“员工手册制定的主体和内容

都要具有合法性。” 孟宇平说。 制

定主体应当是企业行政中处于最高

层次、 有权对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

和全体职工实行全面统一管理的机

构。 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本单位的生

产、 经营、 管理的实际情况， 将法

律、 法规、 政策的条款具体化， 使

它们具有可操作性。

梁照强认为， 员工手册生效需

经三步： 第一步， 行政、 人事管理

部门提议并起草制度草案； 第二

步， 召开会议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

或全体职工讨论， 收集职工的方案

和意见； 第三步， 召开会议与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民主确定

最终实施方案。

“规章制度只有在职工知晓的

情况下才能控制、 预测自己的行

为， 避免作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

为。 因此， 单位应当公示或者采用

其他方式将规定告知劳动者。” 梁

照强说。

  一起案件中， 企业以员工手册为证据， 证明自己

解雇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的员工合法。 然而因该员

工手册违反相关法律， 被认定无效。 实践中， 有的企

业内部出现员工手册的多个不同版本； 有的将 “奇葩

规定” 记载在员工手册内； 还有的将员工手册凌驾于

劳动合同之上。

员工手册第 36 条规定， 如员工有计划生小孩，

需提前 3 个月告知部门领导以及公司人事部； 如员

工计划外怀孕， 应在发现自己怀孕后 48 小时内及时

告知部门领导以及公司人事部。 如员工未履行及时告

知义务， 视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本以为员工手册能成为胜诉的依据， 没想到反

而成了企业违法违规的证据。” 大连一家渔业公司人

事部经理黄建福说。 4 月 10 日， 该渔业公司支付员

工赵媛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6 万元。 同时，

企业方表示， 将请律师审核员工手册中与法律法规等

相悖的内容并做修改。

员工手册主要是企业内部的人事制度管理规范，

包含企业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 然而， 部分企业制定

员工手册不遵循民主程序， 将其凌驾在法律法规、 劳

动合同之上， 极易引发纠纷。

  2022 年 11 月， 赵媛媛怀孕 3

个多月且没告知企业， 企业以员工

手册第 36条规定为由，认定赵媛媛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解除劳动

合同。 赵媛媛申请劳动仲裁。 庭审

中，公司拿出员工手册作为证据。

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认定， 规章制度作为用

人单位管理劳动者的规范， 内容必

须合法， 不能与现行法律、 行政法

规、 劳动政策等相违背。 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 23 条规定， 各单位在录

用女职工时， 劳动 （聘用） 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

结婚、 生育的内容。 因此， 该员工

手册无效。 企业应当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员工手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因此制定员工手册不是企业的法定

义务。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会

法律专家孟宇平认为， 从法律角度

来看， 员工手册不等同于企业规章

制度。 企业规章制度在劳动合同法

及司法解释中有明确的规定， 而员

工手册的制定和法律效力等并无法

律明文规定。

在另一起案件中则是员工方败

诉。 企业将考勤制度“超过五天未

上班， 即视为旷工，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记录在员工手册中， 并粘贴

在公告栏内， 同时在办公内部系统

进行公示。 员工张恺认为员工手册

没有经过其本人同意， 不承认这一

内容。 仲裁庭并没有支持其诉求。

“虽然员工手册不等同于规章

制度， 但是企业一旦按照员工手册

对劳动者进行奖惩， 仲裁委和法院

会把员工手册作为企业规章制度进

行审查。” 孟宇平说。 依据劳动合

同法第 4条规定， 单位制定规章制

度， 应当履行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

体职工讨论、 公示或告知的程序，

但不代表制定规章制度必须经过每

一名职工同意。 这也是张恺败诉的

原因。

  记者采访多家企业了解到， 部

分企业制定员工手册十分随意， 有

企业内部出现不同的版本， 造成一

个问题多种处理方式。 还有将诸如

每周只休一天、 自愿加班不支付加

班费、 每天工作 10 小时等“奇葩

规定” 记载在员工手册内， 还有的

企业将员工手册凌驾于劳动合同之

上。

2022 年 7 月， 大连某商贸公

司因员工手册规定没有遵循劳动合

同约定而败诉。 该企业的员工手册

内容和程序合规合法， 只因第 32

页中“员工在外出差期间为弹性工

作制， 不计考勤， 不计加班” 出现

了问题。 企业在与销售岗位员工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规定， “休息日出

差支付 200%的工资待遇、 法定节

假日出差支付 300%的工资待遇”。

员工以未依照劳动合同支付加班费

为由将企业告上法庭， 最终企业方

败诉。

一面是签字认可的员工手册，

一面是劳动合同约定的条款， 当两

者发生冲突时， 劳动合同和员工手

册哪一个效力更大？

员工方代理律师梁照强表示，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用人单位

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约

定的内容不一致， 劳动者请求优先

适用合同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法律法规赋予企业自主管

理、 自主经营的权利。 然而， 企业

合法的规章制度仅视为劳动合同的

附件， 并不能变更或者代替合同中

双方已经明确约定的内容。” 梁照

强说。

孟宇平表示， 事实上， 员工手

册只是对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具体不明确的内容起到一个

补充作用。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

相关规定， 劳动合同应当在双方当

事人遵循“合法、 公平、 平等自

愿、 协商一致、 诚实守信” 的原则

下签订才合法有效。 这也意味着，

企业单纯将员工手册当成“家规”，

单方面行使管理权会引发劳动争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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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规定”被写成规章制度，管不了人还输官司

员工手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来源： 工人日报等）

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哪个“大”？

员工手册能否等同于规章制度
员工手册主要是企业内部的

人事制度管理规范， 包含企业规

章制度和企业文化， 而不是一个

法律概念。 从法律角度来看， 员

工手册也不能等同于企业规章制

度。 企业规章制度在 《劳动合同

法 》 及司法解释中有明确的规

定， 而员工手册的制定和法律效

力等并无法律明文规定 。 这一

点， 相关企业必须要有充分的认

知， 不能含混不清。

本以为员工手册能成为胜诉

的依据， 没想到反而成了企业违

法违规的证据。 法律面前， 该渔

业公司不得不支付员工赵媛媛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6 万

元。 同时， 还要依据法律重新审

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 对与法

律法规相悖的内容作全面修改。

调查发现， 部分企业制定员

工手册十分随意， 有企业内部出

现不同的版本， 造成一个问题多

种处理方式； 有的企业将诸如每

周只休一天、 自愿加班不支付加

班费、 每天工作 10 小时等 “奇

葩规定” 记载在员工手册内， 还

有的企业将员工手册凌驾于劳动

合同之上。 如此种种做法断不可

取。

法律法规赋予企业自主管

理、 自主经营的权利。 然而， 企

业合法的规章制度仅视为劳动合

同的附件， 并不能变更或者代替

合同中双方已经明确约定的内

容。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用

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劳

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 当以

合同约定为据。

事实上， 员工手册只是对劳

动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具

体不明确的内容起到一个补充作

用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

定， 劳动合同在双方当事人遵循

“合法、 公平、 平等自愿、 协商

一致、 诚实守信” 的原则下签订

才合法有效。 这意味着， 企业单

纯将员工手册当成 “家规”， 单

方面行使管理权是不合法的。

客观而言， 员工手册可以看

作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工具， 通

过书面化的员工手册， 员工能够

直接、 全面地了解企业和企业文

化， 便于统一管理。 同时， 把劳

动者需要了解的、 重点需知的、

应该做到的、 企业重点要求的内

容编到一起， 既能重点告知， 又

能成为索引。 如果企业规章制度

繁多， 将其梳理成员工手册这不

失为一种好的管理方法 。 前提

是， 员工手册制定的主体和内容

必须具有合法性。 从这个意义上

讲， 上述案件的裁定， 也是一堂

普法教育课。

（周志宏）

员工手册岂能和法律“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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